漁船原裝用器材證明
	漁業人
	

	船    名
	
	漁船統一
編    號
	

	噸級
	
	漁船下水
年 月 日
	

	擬換裝器材名稱
	中文
	
	英文
	

	擬換裝器材廠牌
	
	型式、馬力
	

	原裝用器材名稱
	中文
	
	英文
	

	原裝用器材廠牌
	
	型式、馬力
	

	原裝器材是否
辦理免稅進口
	□是　□否
	國     別
	

	進口器材經換下時之價值證明（前項勾選”否”者，本項免填）

	原進口報單
證明聯號碼
	
	數    量
	

	進口日期
	
	使用年數
	

	進口價值
	
	現有價值
	

	現有重量（公斤）
	
	作廢理由
	

	備          註
	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章
地  址：
證明單位：漁  會（公會）
          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※本表格為一式三份
註解：一、現有價值務請詳細估價填入，即使用作廢鐵，亦請依照市價填入。
二、本表證明單位請加蓋印章。
三、申請人可自行影印複製本空白表格之所需份數，以憑填為申辦。
